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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专业介绍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原新乡医学院）



西医诊所
1896年

博济医院
1903年

惠民医院
1920年

惠民医院
护士学校
1922年

平原省医
科学校
1950年

华北第二
医士学校
1952年

豫北医学
专科学校
1962年

新乡医学院
1982年

河南医药大学
2025年

河南医药大学是河南省唯一独立建制的公办西医本科院校，始建于1896年，于1982年升格

为本科院校，1998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具备研究生、本科生、国际学生等较为完备的人才

培养体系。现有教职工15000余人（含5所临床学院），各类在校生2.7万余人。现有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权点13个，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11个，已培养23届硕士研究生。校园面积约266.99万

平方米，教学科研设备总值5.6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64万册。创办有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4种，

其中2种为中文核心期刊。

学校坚持特色发展、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科技创新、开放办学，学校社会声誉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坚定不移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医科

大学阔步迈进！

1998

2006

2016

2018

2020

2021

2022

2024

2025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

成为“十三五”国家百所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支持高校。

顺利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学校“免疫与模式动物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国家“111计划”。

获批河南省唯一一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重点立项建设单位。

获批国家精神区域医疗中心。

顺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并获专家组好评。

教育部公示更名河南医药大学。

历史沿革 HISTOR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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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理学 工学 文学 法学 管理学 教育学

3个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1个 国家中医重点专科

1个 河南省A类特色学科群

2个 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

1个 河南省特需急需特色骨干学科

22个 省级重点学科

在软科中国大学总榜中进入前200名，医药类大学子榜单中位居第23位

全国开齐7个临床医学类本科专业的4所高校之一

全国首批恢复儿科专业招生的8所高校之一

医学技术学科在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评B

基础医学和心理学分别上榜2022年度和2023年度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智能影像工程软科排名全国第一

7个学科门类

临床医学学科、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学科、化学学科

4个学科ESI全球排名进入前1%

获批中原领军人才、省

高 层 次 人 才 、 政 府 特 殊 津

贴、教学名师、优秀专家、

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学术技

术带头人、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等 183人次。

学校坚持人才强校战略。全职引育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伯纳德•麦利森教授入选中科院外籍

院士，并获2024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引进双聘院士、长江学

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

高端人才 42 人。

拥有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享受者等 31 人。

高端人才引进 42人 优秀人才拥有 31人 人才获批情况 183人次

学科专业  SCHOOL PROFILE 师资力量 FACULTY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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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通过率 全国通过率

年份

通
过
率

临床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60%

70%

80%

90%
84.06

88.38
82.79

75.66 75.79 72.57
67.11

81.71
77.75

84.5

73.59 73.75
67.64 70.38

67.82
64.15

65.47
70.41

66.59

74.67

护士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70%

80%

90%

100%

60%

我校通过率

96.23

99.52 99.55 98.84 100 99.5

获首批

39个 本科专业 15个 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

13所 附属医院 15所 教学医院 21所 实习医院 67个 实践教学基地

23个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64门 一流本科课程

国家级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国家级卓越医生培养计划试点单位 

国家首批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附属新乡市中心医院 新乡医学院附属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20%

40%

60%

100%

80%

0%

我校通过率 全国通过率

口腔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

62.64
64.38

84.34

76.52 75.32
71.57

78.46

65.97

78.23

70.58

88.57

78.84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人才培养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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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 色 通 道 国 家 助 学 贷 款 勤 工 助 学

对于家庭困难的考生，我校开通有“绿色通道”，在新生报到入学时，对经济困难

无法缴纳学杂费用的，批准暂缓缴纳学杂费，先进入学校学习，然后学校帮助这部分

学生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及勤工助学等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同时，学校还提供有国家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等各类助学项目和奖学金项目。

各 类 助 学 项 目 和 奖 学 金 项 目

奖励资助 AWARDS AND FINANCIAL AID校园文化 CAMPU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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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远楼 博济楼 博学楼

科技楼 图书信息楼 室内游泳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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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实施 “阳光工程”，认真做好 2025 年招

生工作，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新乡医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
生招生工作。

第 二 条 学 校 名 称 为 “新 乡 医 学 院”（国 标 代 码
10472），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河南省独立建制的公办
西医本科院校。

第三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考
生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第四条 学校接受纪委、新闻媒体、考生及社会各界
的监督。

��������
第五条 学校招生委员会为招生工作领导机构，全

面领导我校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为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
用，招生委员会每年吸纳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
各 1 人，参与学校的招生工作。

第六条 新乡医学院教务部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
的常设机构，负责全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招生录取工
作。

第七条 新乡医学院纪委负责 “阳光高考” 及招生录
取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处理高考招生相关的信访、
投诉和申诉工作。

� ����­����

第八条 招生录取工作在各省（区、市）招生委员会
统一领导下进行，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教育厅下达计划执
行。

第九条 普通类专业录取原则：对于进档考生，实
行“分数优先”的录取规则，即在填报我校志愿并投档到
我校的考生中，优先满足高分考生的专业志愿。若投档
成绩（含小数点）仍相同时，依次按语文、数学、外语单科
成绩依次由高到低排序安排专业。考生所报志愿无法满
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调剂到同一专业组招生计划
尚未完成的专业；若不服从专业调剂，则作退档处理。

第十条 体育类专业录取原则：报考体育康养专业
考生须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 2025 年体育专业省级统
考，按照考生所报志愿，在文化、专业成绩均达到体育本
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按综合成绩投档，综合成绩
为高考文化总成绩 ×100%，即：综合成绩 = 高考文化
总成绩 ×1。若投档成绩（含小数点）仍相同时，依次按考
生专业省级统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由高到
低排序录取。

第十一条 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生源地区，录取规
则按照所在省（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规定执行。考
生须满足我校相应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

第十二条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等专项招生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
和河南省教育厅的政策规定。

第十三条 所有专业录取不限制外语语种，考生入
学后以英语安排外语教学，请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填
报，无加试要求。

第十四条 对国家和各省（区、市）规定的加降分政
策均予认可，对适用考生按实际投档成绩处理。

第十五条 为调节线上生源不平衡，减少退档数量，
学校在教育部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预留不超过
0.5% 的招生计划，并按规定报教育部和教育厅审核备
案。

第十六条 预留计划的使用坚持“集体议事、共同决
策”的原则，在录取过程中，按照“除体检受限或不同意
专业调剂外，考生进档不退”的原则，根据投档情况确定
预留计划的使用数量。

第十七条 录取结束后，学校及时公布录取结果，供
考生查询。

���������������
第十八条 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
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鉴于医学院校各专业学习和就业的特殊
性，为利于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对考生
身体状况做如下补充要求。

（一）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中列出的六大类疾病
考生不予录取专业：所有专业。

（二）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
医学类、理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和体育学类等专业。

（三）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不能录取的专业：同
轻度色觉异常。

（四）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
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能录取
的专业：同轻度色觉异常、色觉异常Ⅱ度。

（五）考虑到实验、实践教学特殊要求，有身体功能
障碍的考生不宜就读专业：医学类专业。

（六）根据目前就业环境，建议身高不足 160cm 的
女生慎报护理学专业；建议身高不足 160cm 的女生、
身高不足 170cm 的男生慎报法医学专业。

��������
第二十条 医学类专业中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儿科

学 3 个专业学费 6050 元 / 生 · 年，其他专业学费 5500
元 / 生 · 年；文科类专业学费 4400 元 / 生 · 年；理工
类专业学费 5000 元 / 生 · 年。

第二十一条 与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合作举办的
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费均为 18000 元 / 生 ·
年 ; 与葡萄牙布郎库堡理工学院合作举办护理学专业，
学费 18000 元 / 生 · 年。

第二十二条 红旗校区住宿费改造第一、二学生公
寓 600 元 / 生 · 年；其他公寓六人间 800 元 / 生 · 年，
四人间 1000 元 / 生 · 年；唐公山校区学生公寓住宿费
四人间 1000 元 / 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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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确

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一）服兵役学费资助：自主择业的退役士兵，按政

策规定，可申请学费减免，减免标准按所学专业的收费
标准执行，每人每年最高 20000 元；学生在校或毕业
后应征入伍，可申请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每人每
年最高 20000 元。

（二）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后可向
高校申请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也可在入学前到生源所在
地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每生每年最高可申请助学贷款 20000 元。

（三）奖学金：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可申请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0 元；家庭经
济困难的品学兼优学生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
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学校还设立有校级奖学金，
“陈泽民 · 贾岭达优秀奖学金”。

（四）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
学金，资助标准按困难程度确定，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 3700 元。

（五）勤工助学：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安排
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上岗，学生通过劳动改善学习和生
活条件。

（六）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
通过 “绿色通道” 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根据学生具
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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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

定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复查不合格者，依据有关规
定视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五条 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
加分资格、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的考生，取消入学
资格。

第二十六条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对新生进行体检复检，如复检结果不符
合录取专业规定，可转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允许就读的专业学习，如所有专业均不允许
就读，取消入学资格。

������
第二十七条 按照国家规定普通本科生毕业颁发学

历证书的学校名称为新乡医学院，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颁发新乡医学院学位证书；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
毕业证书。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
有关政策为依据。学校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
本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和上
级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主管部
门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九条 我校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
招生录取工作，请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任何中介机构或
个人的非法招生行为。对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
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我校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本章程自河南省教育厅批准后生效，解
释权归新乡医学院所有。

联系单位：新乡医学院教务部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 601 号
邮政编码：453003
电话：0373-3029485
考生申诉电话：0373-3029443。（该电话为考生申

诉专用电话，非招生咨询电话。）
网址：http://www.xxmu.edu.cn           

学习环境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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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实施 “阳光工程”，认真做好 2025 年招

生工作，切实维护学校和考生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本章程适用于新乡医学院普通全日制本科
生招生工作。

第 二 条 学 校 名 称 为 “新 乡 医 学 院”（国 标 代 码
10472），位于河南省新乡市，是河南省独立建制的公办
西医本科院校。

第三条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考
生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第四条 学校接受纪委、新闻媒体、考生及社会各界
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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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学校招生委员会为招生工作领导机构，全

面领导我校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为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
用，招生委员会每年吸纳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
各 1 人，参与学校的招生工作。

第六条 新乡医学院教务部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
的常设机构，负责全校普通全日制本科生招生录取工
作。

第七条 新乡医学院纪委负责 “阳光高考” 及招生录
取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处理高考招生相关的信访、
投诉和申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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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招生录取工作在各省（区、市）招生委员会
统一领导下进行，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教育厅下达计划执
行。

第九条 普通类专业录取原则：对于进档考生，实
行“分数优先”的录取规则，即在填报我校志愿并投档到
我校的考生中，优先满足高分考生的专业志愿。若投档
成绩（含小数点）仍相同时，依次按语文、数学、外语单科
成绩依次由高到低排序安排专业。考生所报志愿无法满
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调剂到同一专业组招生计划
尚未完成的专业；若不服从专业调剂，则作退档处理。

第十条 体育类专业录取原则：报考体育康养专业
考生须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 2025 年体育专业省级统
考，按照考生所报志愿，在文化、专业成绩均达到体育本
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基础上，按综合成绩投档，综合成绩
为高考文化总成绩 ×100%，即：综合成绩 = 高考文化
总成绩 ×1。若投档成绩（含小数点）仍相同时，依次按考
生专业省级统考成绩、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由高到
低排序录取。

第十一条 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生源地区，录取规
则按照所在省（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规定执行。考
生须满足我校相应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

第十二条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农村订单
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等专项招生严格执行国家教育部
和河南省教育厅的政策规定。

第十三条 所有专业录取不限制外语语种，考生入
学后以英语安排外语教学，请非英语语种考生谨慎填
报，无加试要求。

第十四条 对国家和各省（区、市）规定的加降分政
策均予认可，对适用考生按实际投档成绩处理。

第十五条 为调节线上生源不平衡，减少退档数量，
学校在教育部核定的年度招生规模内，预留不超过
0.5% 的招生计划，并按规定报教育部和教育厅审核备
案。

第十六条 预留计划的使用坚持“集体议事、共同决
策”的原则，在录取过程中，按照“除体检受限或不同意
专业调剂外，考生进档不退”的原则，根据投档情况确定
预留计划的使用数量。

第十七条 录取结束后，学校及时公布录取结果，供
考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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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体检标准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和《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
题的通知》（教学厅〔2010〕2 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鉴于医学院校各专业学习和就业的特殊
性，为利于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对考生
身体状况做如下补充要求。

（一）患有《指导意见》第一条中列出的六大类疾病
考生不予录取专业：所有专业。

（二）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不能录取的专业：
医学类、理学类、工学类、管理学类和体育学类等专业。

（三）色觉异常Ⅱ度（俗称色盲）不能录取的专业：同
轻度色觉异常。

（四）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蓝、紫各种颜色中任
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者不能录取
的专业：同轻度色觉异常、色觉异常Ⅱ度。

（五）考虑到实验、实践教学特殊要求，有身体功能
障碍的考生不宜就读专业：医学类专业。

（六）根据目前就业环境，建议身高不足 160cm 的
女生慎报护理学专业；建议身高不足 160cm 的女生、
身高不足 170cm 的男生慎报法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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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医学类专业中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儿科

学 3 个专业学费 6050 元 / 生 · 年，其他专业学费 5500
元 / 生 · 年；文科类专业学费 4400 元 / 生 · 年；理工
类专业学费 5000 元 / 生 · 年。

第二十一条 与美国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合作举办的
护理学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费均为 18000 元 / 生 ·
年 ; 与葡萄牙布郎库堡理工学院合作举办护理学专业，
学费 18000 元 / 生 · 年。

第二十二条 红旗校区住宿费改造第一、二学生公
寓 600 元 / 生 · 年；其他公寓六人间 800 元 / 生 · 年，
四人间 1000 元 / 生 · 年；唐公山校区学生公寓住宿费
四人间 1000 元 / 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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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确

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一）服兵役学费资助：自主择业的退役士兵，按政

策规定，可申请学费减免，减免标准按所学专业的收费
标准执行，每人每年最高 20000 元；学生在校或毕业
后应征入伍，可申请学费补偿或助学贷款代偿，每人每
年最高 20000 元。

（二）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后可向
高校申请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也可在入学前到生源所在
地县（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每生每年最高可申请助学贷款 20000 元。

（三）奖学金：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可申请
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0 元；家庭经
济困难的品学兼优学生可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
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学校还设立有校级奖学金，
“陈泽民 · 贾岭达优秀奖学金”。

（四）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国家助
学金，资助标准按困难程度确定，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 3700 元。

（五）勤工助学：学校设有勤工助学岗位，优先安排
家庭特别困难的学生上岗，学生通过劳动改善学习和生
活条件。

（六）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在开学报到时，
通过 “绿色通道” 先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根据学生具
体情况开展困难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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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

定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复查不合格者，依据有关规
定视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五条 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方式骗取高考
加分资格、录取资格或冒名顶替入学的考生，取消入学
资格。

第二十六条 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
工作指导意见》对新生进行体检复检，如复检结果不符
合录取专业规定，可转至《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
指导意见》允许就读的专业学习，如所有专业均不允许
就读，取消入学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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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按照国家规定普通本科生毕业颁发学

历证书的学校名称为新乡医学院，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
颁发新乡医学院学位证书；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
毕业证书。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
有关政策为依据。学校有关招生工作的要求、规定如与
本章程相冲突，以本章程为准；本章程若有与国家和上
级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国家和上级主管部
门有关政策为准。

第二十九条 我校未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进行
招生录取工作，请考生和家长不要轻信任何中介机构或
个人的非法招生行为。对以我校名义进行非法招生等活
动的中介机构或个人，我校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本章程自河南省教育厅批准后生效，解
释权归新乡医学院所有。

联系单位：新乡医学院教务部
联系地址：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 601 号
邮政编码：453003
电话：0373-3029485
考生申诉电话：0373-3029443。（该电话为考生申

诉专用电话，非招生咨询电话。）
网址：http://www.x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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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免费医学定向)

医学影像学(国家专项计划)

麻醉学(国家专项计划)

儿科学(国家专项计划)

眼视光医学(国家专项计划)

儿科学(地方专项计划)

眼视光医学(地方专项计划)

临床医学(菁英医师班)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医学影像学

麻醉学

儿科学

眼视光医学

放射医学

精神医学

法医学

预防医学

临床药学

药学

药物制剂

医学检验技术

护理学

助产学

应用心理学

531

558

560

560

557

539

544

-

566

575

554

548

547

553

530

531

530

530

530

530

531

531

530

531

530

83692

48531

46343

46343

49755

72352

65633

-

40091

31814

53256

60500

61757

54406

85143

83692

85143

85143

85143

85143

83692

83692

85143

83692

85143

2022
位次录取线

540

570

572

569

569

557

561

-

581

589

575

574

563

568

553

553

538

539

538

538

-

538

538

538

538

84884

47216

45094

48276

48276

61944

57115

-

36540

29681

42149

43114

54864

49343

67050

67050

87738

86255

87738

87738

-

87738

87738

87738

87738

2023
位次录取线

530

574

576

573

574

557

565

601

581

592

577

578

572

574

565

563

532

541

539

542

512

542

525

511

525

100737

45456

43459

46513

45456

64313

55035

22963

38682

29369

42445

41509

47548

45456

55035

57281

97837

84991

87758

83672

128582

83672

108197

130195

108197

2024
位次录取线

招生专业

理
科

类
别

心理学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康复治疗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信息工程

医学实验技术

智能医学工程

智能影像工程

生物制药

生物医学科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事业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

医学检验技术(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护理学

英语

公共事业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健康服务与管理

护理学(中外本科课程合作项目)

理
科

文
科

85143

85143

85143

85143

85143

83692

85143

85143

82266

85143

85143

85143

-

85143

85143

-

143789

143789

22243

21636

22833

22833

-

37768

2022
位次录取线

-

538

538

543

538

540

538

538

538

538

538

538

-

538

545

538

511

512

552

547

547

547

547

535

-

87738

87738

80568

87738

84884

87738

87738

87738

87738

87738

87738

-

87738

77768

87738

130500

128863

21540

24386

24386

24386

24386

31980

2023
位次录取线

534

520

542

516

513

511

539

523

512

524

516

515

514

511

511

511

498

491

529

521

521

521

521

504

94894

115830

83672

122158

126985

130195

87758

111166

128582

109654

122158

123701

125279

130195

130195

130195

151084

162618

21553

25688

25688

25688

25688

35743

2024
位次录取线

类
别 招生专业

530

530

530

530

530

531

530

530

532

530

530

530

-

530

530

-

494

494

528

529

527

527

-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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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精神医学
临床医学
精神医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药学

临床医学
麻醉学

精神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宁夏

青海

辽宁

内蒙古

522
516
513
540
531
536
508
501
443
562
559
558
549
511
506
538
497
488
464
465
459
468
458
458
443
433
431

47569
51820
53910
38539
45193
41408
15023
16562
31358
43126
45931
46910
23568
51404
55962
29664
46642
15995
21223
20988
22377
5647
6730
6730
4291
4984
5153

565
555
545
558
549
556
502
500
426
586
584
583
567
526
516
541
480
521
445
447
452
450
445
446
423
412
408

37310
43426
49736
36547
42337
37805
12901
13227
28168
43656
45409
46257
22038
47733
55835
28182
52695
10105
26060
25578
24270
6565
7062
6956
4471
5255
5570

561
556
545
550
539
545
484
480
486
578
576
574
532
543
530
559
496
541
472
499
481
469
459
458
428
422
417

40713
44326
52528
41285
49746
44998
30773
31869
30222
50217
52209
54263
53939
44419
55808
28052
54971
12835
28619
21671
26222
8304
9681
9834
6351
6921
7463

2022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2023 2024
省份 招生专业

临床医学
儿科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精神医学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精神医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预防医学

药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
医学影像学

法医学
临床医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临床药学
麻醉学

广西

贵州

海南

黑龙江

547
543
503
500
551
551
544
532
492
490
552
550
528
511
524
465
471
453
453
446
614
605
565
548
539
513
437
439

41397
44655
25202
25789
19952
19952
29121
34838
15348
15905
68741
71202
21697
28510
23144
41872
38677
49000
49000
53625
8392
9685

16894
41891
49949
13098
34927
34224

550
546
550
543
553
551
555
546
494
491
558
557
535
527
529
500
490
492
489
492
629
622
567
565
557
522
438
439

42596
45331
20387
21910
19023
19711
27162
31148
14446
15225
66000
67188
20866
23883
23097
29795
34508
33490
35020
33490
7111
8018

18046
36315
42431
11580
29603
29331

573
571
533
526
583
586
564
561
551
548
547
544
548
537
539
539
537
480
479
497
498
484
480
569
562
518
514
574

44100
45684
24746
26285
19109
17944
32744
34414
15564
16419
75009
79032
26897
32943
31790
29989
30940
66056
66829
54012
37632
41507
42524
37617
44007
28931
30126
13972

安徽

北京

重庆

福建

甘肃

广东

河北

2022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2023 2024
省份 招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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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山西

上海

陕西

天津

云南

浙江

新疆

四川

临床医学
儿科学

预防医学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药学

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医学影像学
精神医学
麻醉学

临床医学
精神医学
临床医学
儿科学

医学影像学
临床医学(南疆单列)

临床医学(定向)
儿科学(定向)
麻醉学(定向)

医学影像学(定向)

545
533
519
524
522
521
455
474
459
452
576
578
595
582
587
574
565
566
565
567
593
569
450
444

-
452
445
420
426
427

66952
85612

110819
22846
23740
24195
27129
45778
54799
59425
31972
30729
15130
17896
16827
15259
18167
17837
18167
17501
56338
84741

-
-
-
-
-
-
-
-

560
543
521
530
528
528
482
474
446
442
585
588
586
575
578
542
546
547
544
559
596
567
469
462

-
451
443
418
454
463

61315
85023

123904
21853
22574
22574
24077
43763
60327
62921
30557
28732
15589
18209
17503
20901
19450
19109
20191
15180
56972
88304

-
-
-
-
-
-
-
-

558
535
489
543
538
538
495

-
-
-

589
593
598
588
592
566
559
559
559
563
579
539
440
424
381
468
446
424
443
441

64556
102601
207886
26259
28447
28447
20693

-
-
-

33991
31002
12245
14725
13724
18216
20863
20863
20863
19350
77521

124529
-
-
-
-
-
-
-
-

2022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录取线 位次

2023 2024
省份 招生专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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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

康复治疗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智能医学工程

智能影像工程

生物医学科学

生物技术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工程

生物制药

医学信息工程

康复作业治疗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事业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

护理学（中外课程合作）

医学检验技术（中外课程合作）

护理学（中外合作办学）

英语

心理学

应用心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不限

物理+不限

物理+不限

物理+不限

物理+不限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历史+不限

历史+不限

历史+不限

历史+不限

历史+不限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500

5000

5000

4400

4400

4400

18000

18000

18000

4400

5000

5000

4400

4400

201

106

105

601

合计

专业 招生计划 选考科目 学制 学费批次

普通本科批

分组代码

临床医学（免费定向生）

体育康养

体育康养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儿科学

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菁英医师班）

口腔医学

临床医学

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眼视光医学

精神医学

放射医学

儿科学

预防医学

法医学

临床药学

药学

药物制剂

护理学

助产学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实验技术

192

15

15

20

10

10

10

20

60

55

698

99

91

162

94

68

95

69

59

95

127

65

105

35

75

62

74

73

36

70

65

70

68

70

68

50

65

30

22

43

58

10

10

31

100

100

47

10

20

30

30

3656

物理+化学

物理+不限

历史+不限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

五

四

四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免费

4400

4400

6050

5500

5500

6050

6050

6050

6050

605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605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5500

—

401

101

102

—

301

104

104

103

提前批

地方专项计划批

国家专项计划批

体育本科批

专业 招生计划 选考科目 学制 学费批次

普通本科批

分组代码

18备注：康复治疗学、康复作业治疗、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和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等5个专业办学地点为唐公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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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学
医学影像学
儿科学
精神医学
放射医学
法医学
预防医学
临床药学
药学
康复治疗学
卫生检验与检疫
医学检验技术
护理学
医学影像技术
生物制药
健康服务与管理
健康服务与管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公共事业管理
公共事业管理
英语
临床医学（定向）
医学影像学(定向)
麻醉学（定向）
儿科学（定向）
医学影像学

总计

3
3

2
2

2
2
2

2
2

20

3

3

6

5
5
3

2

15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4

2
5

2

2
2
2
2
2
2
2
2

25

2
2
5
5
3

3

2

2
2

26

4

4

3

2
2
2

3
2
2

2

2
2

30

2
2

1

2
1

2
2

2

2
2

18

3

3

3

2

2
3
2

18

5
3
3
5

2

2

20

3
3

2
2

2
2
2

2

18

2

3

2

2
2

2

2

2
2

19

5
3
2
5

3
2

20

3

3

2

2
2
2

2

2
2

20

5
4
4
5

2

20

2
5

5
3

3

18

2

2

1
1
1

1
1

2

2
2

15

2
3

2

2

2
2
2

2

2
2

21

5
5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35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8

3
3
4

3
3

2
2

2
2
2

26

5
3
2

2

2
2
2

2
2

2

2
2

28

5
2
5
3

15

2

2

2
2

8

3
3
2
2

2

2

2
2
2
2

22

5

5
2
3
3

18

4
2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
2
1
1

44

3
3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30

3

3
5
2
2

15

61
66
62
68
16
36
31
25
23
27
26
21
35
22
20
10
18
10
10
18
18
2
3
2
1
1

632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B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A
段

本
科
一
批

本
科
批
B
段

本
科
批

本
科
批
C
段

安
徽

北
京

重
庆

福
建

甘
肃

广
东

广
西

贵
州

海
南

河
北

黑
龙
江

湖
北

湖
南

吉
林

江
苏

江
西

辽
宁

内
蒙
古

宁
夏

青
海

山
东

山
西

上
海

陕
西

四
川

天
津

新
疆

云
南

浙
江 合

计
学
制

招收

科类

学科

门类

学费

（元/年）
说明专业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4年
5年
5年
5年
5年
5年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物理组
历史组
物理组
物理组
历史组
历史组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理科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工学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管理学
文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医学

6050
5500
5500
6050
6050

哈密定向计划
哈密定向计划
哈密定向计划
哈密定向计划
南疆单列计划

备注：康复治疗学、康复作业治疗、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公共事业管理和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等5个专业办学地点为唐公山校区。19



学院专业介绍 COLLEGE & MAJOR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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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基础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药学院

医学技术学院

护理学院

卫生健康管理学院

法医学院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心理学院

外语学院

医学工程学院

数理医学院

体育学院

第一临床学院

第二临床学院

第三临床学院

第四临床学院

第五临床学院

儿科学院

医学影像学院

麻醉学院

临床药学学院

全科医学学院

口腔医学院

康复学院

0373-3029945

0373-3831325

0373-3831466

0373-3831957、0373-3831573

0373-3831233

0373-3029894

0373-3831067

0373-3831669

0373-3831031

0373-3831931

0373-3831438

0373-3029262

0373-3029076

0373-4402223

0373-3373807

0373-3029615

13383810761、18336068535

0373-3665630

13523221917

17527019937

0373-4402502

0373-4403835

18236160271

0373-3029558

18530710163 、15090430066

jcjxbgs@xxmu.edu.cn

lihuijunle@163.com

yxyxgb_xxmu@163.com

yxjyxy@xxmu.edu.cn

hlxyjxgl@xxmu.edu.cn

glxy@xcmu.edu.cn

2748326774@qq.com

skyjxb@xxmu.edu.cn

1046447466@qq.com

lianzhuwang@126.com

fanxen@163.com

jielinyan@163.com

tyxy@xxmu.edu.cn

jxglb2023@qq.com

2484929222@qq.com

jxglk18903736165@163.com

1203389155@qq.com

xxmuwlc@126.com

rose.44@163.com

202010@xxmu.edu.cn

—

lcyxxy@xxmu.edu.cn

xyqkyxxy@126.com

kqyxyzhbgs@163.com 

xxyxykfxy@163.com

640322713

716244535

—

1029248062

907691684

—

2748326774

1023205627

—

—

1040116391

—

—

—

147524193

853547947

549295426

—

—

1051134897

—

—

586094117

—

1037076702

咨询电话 学院邮箱 咨询QQ群学院名称序号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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